LRI S 2 Bl A 2
114# B Af-| 3 5 1125%

Rk A P

N

2 £ 47

R 4 Ea l 7
2 T_RIZA L MU A
FERILA § R
Borms Zug

3
S + R4

NS
e
M

P FARGREREFSFIRF(RE)F R Y FARI
5EDY 08P T WREh S B ARL| A doT

E
R 27w o
FHF A REf

iﬁﬁﬁd
245k A KIED MELB000-00005Lp * [ £ 2 (T
iﬁ%) BRI A G o G2 ARII2#22 220
= 10pF45A A2 45 RgE K S 3 49 5085000-000055 A * -
g (THAE) > Frg e OO0FOORI005LE - 71
@’ﬁﬁﬁﬁﬁﬁd%ﬂA%ﬁ?ﬁﬁiﬁiﬁﬁoﬁ
BAT 25 A BPRFEE R REF LA R
%Ep:ié"ﬁ o REET R AL D HY
TR (TR) 79,2247~ (73 # % *68,349~ ~ 1
*10,87Th=~) » & ®iF'G ;> %031F % 138 ~ X %?184v+ a'v‘l
A E ~ $1850F  F 19162 R kA= A7 0 AL
BARBEFTEEE - BP AR BT LA RS mzmm,
ERAARTRE AEER pACTF P ko KB LE A 253

ju.
=
#@

Fr

% yme TN
o sp
ﬁ@

Wmﬁwm

%7
=
P

%— 7



—_—

W‘#%r]rihiﬁji’sz’“‘“"“Jfﬁ;f:ﬁ’ﬁiﬁ

J~4

e ,
N u] B o
T~ A\

CARE A RAARI D AT13#127 14p T =304 e FiE TR

FEEfldAd > T ]13#127 16p T = 3304 BAD E A
o ARER AR HAB 2 F A o x F TR TR
TR ER A B EE o T il TRP D RE 2
I o

A FREZ R DA E 1134127 13Pp AR AR o F Al

2EEN > R FRPEALIMAEZ > T i 2
F|’§ . }%!%13&05;‘}' °

T p
FodALERAERT B A ﬁﬁ-ﬁ,lg%gjgf
o AR ArH P RG AT A ; 2
PUE AR 2 B4 B A h P g F:ffw: XX ﬂ ,E,@A)‘@
PRI Bttt 2 T o X2 85
ﬁ\$mM@2$¢&wijméoﬁ@gikiﬁjﬂ%
CLFFFE OREFTHGEELFE  AFIRRE R
ﬁﬂﬁpwv°mh%ﬁﬁiﬁi’ﬁ 3
ERIEAEN TTEIALEIRLRAFTIL &2
Mo T A2EB8FTEF FIEMG o2 0@ 1%
REF AT RGBT REF ISR 2
B EE Fﬁ°i¢@4'%ﬂﬁﬁiﬁ$%%¥wﬁ?ﬂ
HEBEARIRAGRE FRIBEY TS L L FRE
:’ﬁx‘@%gﬁ'?ﬁ'? EE E/f%ﬁl?ﬁt%rk%\:;}:“%'é ) T 5%
HX3HFTEFF > fEFETE 4od R BEFFEP > TR
f)}:’fgf‘ F?Ew%‘ TR Ao

E
}E!%ifr%,fia-ﬁiﬁbt’/&é’“*?“ﬂ?@‘%?&M‘Eiifs’?ié{’
ﬁai_@{’,iﬁgrﬂﬁbgﬁ R T RERE QRS LD R #
BEF*PERN  FA-FL-GHE BR1HE Bz
P AN ,}z}‘-rﬁi' BRATEL B I G- BT IR
RHEPHE  FARBLEETHE (LAmE 51322581189
) ’nz;i/_l.i«j#\)‘rbu,%rs 7i‘ﬁ4t'1—1*4t’ip,u“m/w\‘



ER AT RAEACETEXFAIP AT ZERZIEAF 0
ﬁ%&%ﬁﬁ%‘ﬁ%iﬂﬁﬁwmﬁwﬁ(i@%%>’
rﬁ’]‘fﬁﬁu'ﬁfgﬁi?‘: WMOEAD 2 A5 }i /‘Lﬁ w3
BEd S FEL 2 FARBELR TP EIRAT ¥
@@%2@?%3(5Jﬂ%%?9&1m ) oo v@ﬁiﬁ“ﬁw
B OTAVREEELE P RPAAL 2 95F 4 &l

v

>
f‘m

=
=
3

SR

?M’ G AR AR LT R BRAES
?ﬁ*fﬁﬁu%wﬁaﬁgﬁﬁoi&%lgg
R AR R ERREF e & gHEL R

3+
c?&

=27
?ﬁﬁwmiﬁi&%4ﬁ“A#\g&%p1
TG o PIEFE AT AL B R R R A
FRAR R A RAmAnRINFEEZ P LM B 7]
RAGEE & PRASDFEIHN AT &G PREER
%%V%ﬁ%%%&ﬁ’&%a;%ﬁmpﬁo

A I ATl > A R iRGE FD3ER 1 X2 K 184iEF 18
WE s F 1850 ~ H191E L 2R R LA F L H R A

9,224~ > % p%i%fr;l%éizl\% e E%r\,L TP L RE L
A2 53 B 2 14 .,ﬁizT‘i’E' A B o

S NERE Y h B nxif,} EF302 % T80% o

v &= EN ¥ 115 # 6 g 18 p

e e 2 7 mER

AT o

%iﬁﬁ%ﬁ&%% 24% 238 T IS A LA b 2w b F

£ * H G

S3Ed > 2 E 2
Yot AN F or o JE R 20p poe A I ARk 0 T
7= 5. 27 N2 D BN S YN _- 2= Y 3
BEP RYATEFZEL 2 HERP 5"*’ [ e ?n‘ e R

Hlg A2 L2 EMEF L P REd o (BFREEFTEAZ

ABCHE A ) o

¥ ¥ . R® 115 # 6 g 18 P
TieF ™A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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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橋小字第1125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複  代理人  李宜樵  
            李冠孝  
被      告  楊家穎  


            廖健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車體損失險，於保險期間之民國112年2月22日下午10時45分，被告楊家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行經高雄市○○區○○路000號時，因駕車不慎，致碰撞並毀損由訴外人謝博名駕駛之系爭車輛。被告廖健宏為A車之所有人，與楊家穎為共同侵權行為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嗣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系爭車輛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9,224元（含零件費用68,349元、工資費用10,875元），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2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9,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楊家穎則以：我113年12月14日下午8時30分向廖建宏購買權利車A車，並於113年12月16日下午3時30分將A車讓渡予訴外人林恒億，我根本不是A車之所有人，也沒有因為前開事故被警察通知做過筆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廖健宏則以：我是113年12月13日購買A車的，事故是112年的事情，前開事故跟我沒有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而主張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對楊家穎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廖健宏應與楊家穎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自應就被告共同成立侵權行為，並致其受有損害等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證證明，即無該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五、原告主張系爭車輛與A車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上開事故，致系爭車輛因此毀損，原告並依保險契約賠付系爭車輛前開修繕費用等情，有統一發票、估價單、結帳工單、車損及維修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五福二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行車執照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5、81至89頁），且被告均未就此部分之事實加以爭執，足認此部分之事實為實。然查本件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為1名女子，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前開受理案件證明單可查（見限閱卷），而楊家穎以前開購買、讓渡A車之情形為辯，有汽車各項異動登記書、廖建宏之行車執照各1份、汽機車權利讓渡買賣合約書2份可佐（見本院卷第95至103頁），足認楊家穎所辯為實，可見前開事故發生時，楊家穎非A車之所有人，故楊家穎是否為前開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仍為可疑，難認原告得逕向楊家穎代位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至原告主張廖建宏亦應對於本件事故負共同賠償責任乙節，經廖健宏以前詞置辯。惟本件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既為1名女子，廖建宏非女子，則廖建宏顯非前開A車之駕駛，則不論廖健宏是否為A車車主，原告均未能提出廖健宏有何具體之過失行為致生前開事故，自無從認廖建宏對於本件事故有何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之主張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9,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橋小字第1125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複  代理人  李宜樵  

            李冠孝  

被      告  楊家穎  



            廖健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

5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

    系爭車輛）之車體損失險，於保險期間之民國112年2月22日

    下午10時45分，被告楊家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下稱A車），行經高雄市○○區○○路000號時，因駕車不

    慎，致碰撞並毀損由訴外人謝博名駕駛之系爭車輛。被告廖

    健宏為A車之所有人，與楊家穎為共同侵權行為人，應負連

    帶賠償責任。嗣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系爭車輛修繕費用新

    臺幣（下同）79,224元（含零件費用68,349元、工資費用10

    ,875元），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91條之2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連帶

    賠償責任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9,224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楊家穎則以：我113年12月14日下午8時30分向廖建宏購

    買權利車A車，並於113年12月16日下午3時30分將A車讓渡予

    訴外人林恒億，我根本不是A車之所有人，也沒有因為前開

    事故被警察通知做過筆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被告廖健宏則以：我是113年12月13日購買A車的，事故是11

    2年的事情，前開事故跟我沒有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

    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

    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

    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

    亦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

    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而主張有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

    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對楊家穎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廖健宏應與楊家穎負共同侵權行為之

    連帶賠償責任，自應就被告共同成立侵權行為，並致其受有

    損害等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證證明，即無該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五、原告主張系爭車輛與A車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上開事故，

    致系爭車輛因此毀損，原告並依保險契約賠付系爭車輛前開

    修繕費用等情，有統一發票、估價單、結帳工單、車損及維

    修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五福二路派出所受理案

    件證明單、行車執照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5、81至89

    頁），且被告均未就此部分之事實加以爭執，足認此部分之

    事實為實。然查本件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為1名女子，有

    員警之職務報告、前開受理案件證明單可查（見限閱卷），

    而楊家穎以前開購買、讓渡A車之情形為辯，有汽車各項異

    動登記書、廖建宏之行車執照各1份、汽機車權利讓渡買賣

    合約書2份可佐（見本院卷第95至103頁），足認楊家穎所辯

    為實，可見前開事故發生時，楊家穎非A車之所有人，故楊

    家穎是否為前開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仍為可疑，難認原告

    得逕向楊家穎代位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至原告主張廖

    建宏亦應對於本件事故負共同賠償責任乙節，經廖健宏以前

    詞置辯。惟本件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既為1名女子，廖建

    宏非女子，則廖建宏顯非前開A車之駕駛，則不論廖健宏是

    否為A車車主，原告均未能提出廖健宏有何具體之過失行為

    致生前開事故，自無從認廖建宏對於本件事故有何應負共同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之主張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

    9,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橋小字第1125號

原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訴訟代理人  卓定豐  

複  代理人  李宜樵  

            李冠孝  

被      告  楊家穎  



            廖健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承保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車體損失險，於保險期間之民國112年2月22日下午10時45分，被告楊家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行經高雄市○○區○○路000號時，因駕車不慎，致碰撞並毀損由訴外人謝博名駕駛之系爭車輛。被告廖健宏為A車之所有人，與楊家穎為共同侵權行為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嗣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系爭車輛修繕費用新臺幣（下同）79,224元（含零件費用68,349元、工資費用10,875元），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2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9,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楊家穎則以：我113年12月14日下午8時30分向廖建宏購買權利車A車，並於113年12月16日下午3時30分將A車讓渡予訴外人林恒億，我根本不是A車之所有人，也沒有因為前開事故被警察通知做過筆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廖健宏則以：我是113年12月13日購買A車的，事故是112年的事情，前開事故跟我沒有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而主張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主張其對楊家穎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廖健宏應與楊家穎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自應就被告共同成立侵權行為，並致其受有損害等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舉證證明，即無該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五、原告主張系爭車輛與A車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上開事故，致系爭車輛因此毀損，原告並依保險契約賠付系爭車輛前開修繕費用等情，有統一發票、估價單、結帳工單、車損及維修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五福二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行車執照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5、81至89頁），且被告均未就此部分之事實加以爭執，足認此部分之事實為實。然查本件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為1名女子，有員警之職務報告、前開受理案件證明單可查（見限閱卷），而楊家穎以前開購買、讓渡A車之情形為辯，有汽車各項異動登記書、廖建宏之行車執照各1份、汽機車權利讓渡買賣合約書2份可佐（見本院卷第95至103頁），足認楊家穎所辯為實，可見前開事故發生時，楊家穎非A車之所有人，故楊家穎是否為前開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仍為可疑，難認原告得逕向楊家穎代位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至原告主張廖建宏亦應對於本件事故負共同賠償責任乙節，經廖健宏以前詞置辯。惟本件事故發生時，A車之駕駛既為1名女子，廖建宏非女子，則廖建宏顯非前開A車之駕駛，則不論廖健宏是否為A車車主，原告均未能提出廖健宏有何具體之過失行為致生前開事故，自無從認廖建宏對於本件事故有何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之主張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9,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陳姿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